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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憲 聲 請 書

聲請人 101/11/2釋塞聲猜書

聲 請 人 陳 清 秀  

代 理 人 李 永 然 律 師

李宜光律師

為因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0年 度 簡 字 第 2 3 6號判決以及最高行  

政 法 院 1 0 1 年 度 裁 字 第 1 9 6 號裁定所適用之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14 

條 第 1 項 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關於薪資所得規定以及財政部  

7 4 年 4 月 2 3 日 台財 稅第 1 4 9 1 7號函釋有牴觸憲法疑義，爰依法 

懇 請 解 释 憲 法 ，進 行 違 憲 審 查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聲請人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0年度簡字第 2 3 6號判決以及最  

高 行 政 法 院 1 0 1年 度 裁 字 第 1 9 6號裁定所適用之行為時所得稅  

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關於薪資所得規定  

以 及 財 政 部 7 4 年 4 月 2 3 日 台 財 稅 第 1 4 9 1 7號函釋有牴觸憲  

法 疑 義 ，聲 請 鈞 院 解 釋 ，並 為 如 下 宣 告 ：

「一 、所得稅法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，應准予減除薪資所得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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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提供勞務所投入之相關成本費用。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

1 4 條 第 1 項 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關於薪資所得之 

計 算 ，不准減除薪資所得者為提供勞務所投入之相關成  

本 費 用 ，違反量能課稅負擔公平原則以及憲法第七條之  

平 等 原 則 ，應 屬 違 憲 。

二 、有關專業人士在大專院校兼任課程，其每週時數在六小 

J 1夺以内者，其所取得之鐘點费收入，應准予認列為執行 

f 務 所 得 ，財 政 部 7 4 年 4 月 2 3 日台財稅 馆 1 4 9 1 7號. 

函 釋 將 上 開 情 形 ，一律認定為薪資所得，牴觸憲法第十 

九 條 之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，應不再援用 。」

貳 、疑 義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 

一 、本案背景事實及經過

(一 ）聲 請 人 於 民 國 （以下同 ） 9 7 年間任職 〇 〇 大學講授稅法 

等 課 程 ，因 講 學 研 究 獲 得 收 入 新 台 幣 （以下同）573,837 

元 ，其 中 於 9 7 年 1 月 1 日至 9 7 年 5 月 1 9 日止為專任副 

教 授 ，9 7 年 5 月 2 0 日 至 9 7 年 1 2 月 3 1 日止為兼任副教 

授 （每週利用夜間及周六假日授課合計四小時） ，該任職 

收入性質上屬於專門職業人員之研究講學之活動收入。粕 

師與华校間為聘任之委任關係，並 非 僱 用 關 係 ，其收入應

IO I/ II/2味 清 泠 I f l 犛清J C 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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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薪 資 所 得 ，而為執行業務所得。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原  

核 定 課 稅 處 分 誤 認 為 薪 資 所 得 ，而按照薪資所得核定應納  

稅 額 ，聲請人主張應扣除成本費用，乃 申 請 復 查 ，稽徵機 

關 仍 以 財 北 國 稅 法 二 字 第 0 9 9 0 2 2 8 1 3 6號復査決定維持原  

課 稅 處 分 ，爰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

(二 ）案 經 臺 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0年度簡字第 2 3 6號 判 決 （附件 

一 ） ：

「三 、按 『本 法 稱 執 行 業 務 者 ，係 指 律 師 、會 計 師 、…及 

其 他 以 技 藝 自 力 營 生 者 。』 ： 『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 

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…第 二 類 ：執行業務所 

得 ：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，減除業務所房租或  

折 舊 、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之折舊及修理費，或收取代價 

提 供 顧 客 使 用 之 藥 品 、材 料 等 之 成 本 、業務上雇用人員之  

薪 資 、執行業務之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  

得 額 。…第 三 類 ：薪 資 所 得 ：凡 公 、教 、軍 、 警 、公私事 

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：一 、薪資所得之計算， 

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。二 、 

前 項 薪 資 包 括 ：薪 金 、俸 給 、工 資 、津 貼 、歲 費 、獎 金 、 

紅 利 及 各 種 補 助 費 。… 』 ，行 為 時 所 得 稅 法 第 1 1 條 第 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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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、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2 類 、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各 

定 有 明 文 。

「次 按 『二 、公 私 機 關 、團 體 、事 業 及 各級學校，聘請學 

者 、專家專題演講所給之鐘點費，屬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 

項 第 2 3 款 規 定 之 講 演 鐘 點 費 ，可 免 納 所 得 稅 ，但如與稿 

費 、版 稅 、樂 譜 、作 曲 、編 劇 、漫晝等全年合計數，超過 

新 臺 幣 180,000元 以 上 部 分 ，不 在 此 限 。三 、公私機關、 

團 體 、事 業 及 各 級 學 校 ，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、講習會 

，及 其 他 類 似 性 質 之 活 動 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所發 

給 之 鐘 點 費 ，屬 同 法 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3 類所稱薪資所得 

。該 授 課 人 員 並 不 以 具 備 教 授 （包括副教授、講 師 、助教 

等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。』 1財 政 部 7 4 年 4 月 2 3 曰台 

財 稅 第 1 4 9 1 7號 函 著 有 函 釋 ，該 函 釋 核 與 相 關 法 規 ，並 

無 不 合 。----

「五 、原 告 配 偶 9 7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列報原告 

取 自 〇〇大 學 薪 資 所 得 5 7 3 , 8 3 7元 ，被告依申報數予以核 

定 之 處 分 ，並 無 違 誤 ：

^  ( 一 ）原告主張其取自〇〇大學之系爭薪資所得，應區分 

) 為兼任副教授支領鐘點費及專任副教授支領服務報

IOI/11/2 ^  ^  rt t  t  CI06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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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 兩 種 ；兼 任 副 教 授 所 領 取 之 所 得 ，因原告與〇〇 

大 學 之 間 屬 委 任 關 係 ，該所得為執行業務所得；另 

專 任 副 教 授 領 取 之 所 得 ，原告為獲取該項研究教學  

收 入 ，必 須 自 行 負 擔 相 關 成 本 費 用 ，並非毫無任何  

費 用 支 出 ，應 歸 類 為 執 行 業 務 所 得 ，始符合量能課  

稅 之 原 則 云 云 。按民法上有關勞 務 之 契 約 關 係 （如 

提供勞務或使用勞務之委任.、僱傭等契約關係） ， 

或可比擬說明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之區別，惟 

稅 法 與 民 法 仍 有 不 同 ，故不得僅依民法規定之契約  

類型據以認定稅法上之所得性質。而稅法所謂薪資 

所 得 ，係指基於職務關係提供勞務換取報酬，不_必 

負 擔 盈 虧之責者，除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（例 如 稿 費 、講 

演之鐘點費） ，均 為 薪 資 所 得 ；所謂執行業務所得  

，最 主 要 係 「當事人夺取得所得之過程中確實另有  

一定比例之自身勞務外之必要費用支出」 （即所得 

稅 法 第 1 1條 第 1 項所稱之自力營生） ，亦即執行 

業務者須自行負擔執行業務所需成本費用，與薪資 

所得者提供勞務換取報酬之情形不同。故最高行政 

法 院 9 8 年 度 判 字 第 1 5 4 號 判 決 謂 ： 『勞務報酬之

IOI/H/2 呔 清 泠 t  CI06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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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得 ，除 了 勞 務 以 外 ，通 常 是 否 還 有 『明顯可查知 

』 、 『具一定數量金額』的其他費用成本支出，作 

為區別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之主要標準。』 ， 

可 供 參 照 。而 財 政 部 7 4 年 4 月 2 3 日台財稅第 

1 4 9 1 7號 函 釋 亦 謂 ：「…三 、公 私 機 關 、團 體 、事 

業 及 各 級 學 校 ，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、講 習 會 ， 

及 其 他 類 似 性 質 之 活 動 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 

所 發 給 之 鐘 點 費 ，屬 同 法 第 1 4條 第 〗 項 第 3 類所 

稱 薪 資 所 得 。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（包括副 

教 授 、講 師 、助 教 等 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。」 ，即 

揭 此 旨 ，核 無 不 合 。經 查 ，本 件 原 告 9 7 年度任教 

於 〇 〇 大 學 ，1 月 1 日 至 5 月 1 9 日間擔任專任副 

教 授 ，5 月 2 0 曰 起 至 1 2 月 3 1 曰止改聘為兼任副 

教 授 ，工作内容除教學與研究工作外，於專任副教 

授 期 間 並 擔 任 法 律 學 系 四 年 級 B 班 導 師 、學生生 

涯輔導委員會以及學生活動委員會委員等情，有〇 

〇 大 學 9 9 年 8 月 2 5 日〇;人 字 第 0990001580號函 

及 授 課 時 間 表 （原 處 分 卷 第 4 〗 頁以下）等件可稽 

，原告任職〇〇大學係從事教學（專任職或兼任職

t 聲 U CI0G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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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及 輔 導 學 生 等 相 關 工 作 ，學生之招生入學由〇〇 

大 學 負 責 ，授課之場地及教學所需相關設備亦由〇 

〇:大 學 提 供 原 告 使 用 ，揆 諸 前 揭 規 定 及 說 明 ，核與 

所 得 稅 法 第 1 1條 第 1 項 所 稱 自 力 營 生 之 「執行業 

務 者 」之 特 性 ，並 不 相 符 。再 者 ，系爭所得既係原 

告提供其知識勞務所換取之報酬，本質上保證有定  

額 收 入 ，並 不 生 盈 虧 問 題 ；且 無 論 講 演 或 授 課 ，難 

免都要準備教材或講義，無論原告自行負擔或由聘  

請 人 （〇 ◦ 大 學 ）.負 擔 該 費 用 ，均不影響其講演或  

授課之本質係保證有定額收入，自不生盈虧問題， 

其 與 自 力 營 生 自 負 盈 虧 之 『執行業務者』之 性 質 ， 

亦 有 未 合 。至於原告所稱在德國係將作為附隨職業  

(副 業 ）的 講 學 活 動 的 所 得 ，歸 類 為 『獨立勞動所  

得 』云 云 。經 査 ，我國所得稅法並未承認此一類型  

( 第 1 4 條 參 照 ） ，將 來 是 否 予 以 承 認 ，應屬立 

法 之 問 題 。現行所 得 稅 法 之 規 定 ，核與人民依法律  

納 稅 （即依法課稅）之 憲 法 規 定 ，尚 無 抵 觸 。是以 

本 件 原 告 配 偶 9 7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列報 

原告取自〇〇大 學 『薪 資 所 得 』5 7 3 ,8 37元 ，被告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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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申 報 數 予 以 核 定 ，並 無 違 誤 ，亦無違反量能課稅 

原 則 之 情 事 。原 告 上 開 主 張 ，核 不 足 採 。

( 二 ）原告主張縱認系爭所得係屬薪資所得，因屬教師所 

得 之 特 殊 類 型 ，除 概 算 費 用 扣 除 外 ，應承認實額費 

用 扣 除 ，故應准予列舉扣除必要費用，否則明顯違 

反 客 觀 淨 額 所 得 課 稅 原 則 ，而有違憲之情事云云。 

按 我 國 綜 合 所 得 稅 之 課 徵 ，有 關 「薪資所得」部分 

，因考量所得者在工作條件上有關成本費用之支出  

，故 有 『扣除額』之 設 計 。是 以 所 得 稅 法 第 1 7 條 

有 關 薪 資 所 得 『特別扣除額』之 規 定 ，乃鑑於薪資 

所得者執行職務所需之主要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， 

常由雇主或營利事業負擔，並 列 報 為 『費用』 。至 

於各行業從業人員依個別工作條件須自行負擔之小  

額 零 星 支 出 （如 服 飾 、交 通 費 、膳 宿 雜 費 、書藉及 

自行進修費用等） ，則常與個人日常生活費用密不  

可 分 ，且 難 以 舉 證 。準 此 ，為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  

納 稅 之 負 擔 ，所 得 稅 法 第 1 7條 於 6 3 年 1 2月 3 0 曰 

修正公布增訂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規定（本院卷第 

3 6 頁 ，附 件 3 ) ，該額度並於歷次修法中逐次放

IDI/11/2 /T.'tttlA < CI06J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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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 ，迄 7 8 年 1 2 月 3 0 日取消比率扣除額規定，修 

正 扣 除 數 額 每 人 每 年 4 5 , 0 0 0元 為 限 ，俾薪資所得  

者 得 以 普 遍 受 惠 。嗣 至 9 7 年 1 2 月 2 6 日 ，復大幅 

提 高 為 納 稅 義 務 人 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  

，每 人 每 年 1 0 0 ,000元 為 限 ，且上開扣除額度，依 

同 法 第 5 條 之 1 規 定 ，係 以 同 法 第 1 7條規定之金  

額 為 基 準 ，其 計 算 調 整 方 式 ，準 用 同法第 5 條 第 1 

項 及 第 4 項 之 規 定 ，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 

整 年 度 之 指 數 上 漲 累 計 達 3 % 以 上 時 ，按上涨程度  

調 整 之 。是 以 所 得 稅 法 第 1 7 條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 

之 規 定 ，應已酌量薪資所得之成本、費 用 ，並無不 

合 。至 於 該 部 分 之 規 定 ，將來是否有予修正改進空  

間 ，應 屑 立 法 形 成 之 問 題 ，尚無原告所稱明顯違反  

客觀淨額所得課稅原則而有違憲之情事。再 者 ，原 

告雖稱系爭所得縱屬薪資所得，因係教師所得之特 

殊 類 型 ，應按 實 額 費 用 扣 除 云 云 ；惟 查 ，本件原告 

已 自 承 ，並未記帳及保存相關憑證，則其主張系爭 

教 學 服 務 報 酬 （專 任 職 或 兼 任 職 ）均 應 扣 除 3 0 %  

費 用 云 云 ，即 乏 所 據 。原 告 上 開 主 張 ，亦 非 可 採 。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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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駁.回聲旖人之訴訟（附件一） 。

( 三 ） 聲 請 人 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， 亦 遭 最高行政法院 1 0 1年 

度 裁 字 第 1 9 6號 裁 定 驳 回 ，其駁回理由指出：

「上訴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適用簡易程序所為之判  

決 ，提 起 上 訴 ，係 以 ：大爭教師提供勞務以換取報  

酬 之 性 質 ，究屬薪資所得抑或執行業務所得，事涉 

全國教師之稅法權益，且 財 政 部 7 4 年 4 月 2 3 日臺 

財 稅 第 149 1 7號 函 釋 （下稱財政部 7 4 年 4 月 2 3 曰 

函釋）亦 牴 觸 所 得 稅 法 第 1 4 條 規 定 ，所涉及之法 

律問題意義實屬重大而有加以闡釋必要。關於上訴 

人兼任副教授所支領鐘點費部分，原判決適用財政  

部 7 4 年 4 月 2 3 日函釋涉及牴觸所得稅法第 1 4條 

規 定 ；關於上訴人任專任副教授支領服務報酬部分  

，原 判 決 亦 違 反 所 得 稅 法 第 1 4 條有關執行業務所  

得之規定及憲法第 1 6 5條 規 定 ；又以毛收入擬制為 

所 得 課 稅 ，違 反 所 得 稅 法 採 取 「淨資產增加說」之 

所得基本法理概念。原判決對大學教師收入歸類為  

薪資所得之所持法律見解，違反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 

則 。復以外國立法例而言，德國所得稅法規定薪資

I1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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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扣除必要費用才是薪資所得，故 在 修 法 之 前 ， 

本院於解釋適用所得稅法之所得種類歸屬時，允宜 

採 取 『合憲性之解釋』 ，本 於 實 質 課 稅 原 則 ，對於 

特 殊 類 型 之 勞 務 所 得 ，應重新考慮歸屬執行業務所  

得 或 其 他 所 得 ，准予列舉扣除必要費用，或引進定 

額 比 例 概 算 費 用 扣 除 制 度 ，較 為 公 平 合 理 等 語 ，為 

其 論 據 。惟 核 其 所 陳 上 述 理 由 ，無非重執業經原審  

詳 予 指 駁 之 理 由 ，核屬其個人就實體案情陳述及對  

其職業取得所得性質如何定性之見解，乃係上訴人 

個 人 主 觀 法 律 見 解 歧 異 ，其主張不可採之理由，已 

據 原 判 決 明 甚 詳 ，並無上訴人就本件所涉及之法律  

問 題 意 義 重 大 ，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，是難謂有所 

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性之情事。上訴人提起上  

訴 ，依 首 開 規 定 及 說 明 ，不 應 許 可 ，其上訴難謂合  

法 ，應 予 駁 回 。至上訴意旨聲請本院裁定停止本件  

訴 訟 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，顯 無 必 要 ，併予驳 

回 ，附 此 明 。」 （附件二） 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本件涉及大學教師之薪資所得不准扣除成本費用，是否符合憲

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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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/ 法 第 7 條 之 平 等 權 ，有 無 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。

2 、s| Z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舆見解

3 一 、關於所得稅法第十四條有關薪資所得之計算規定，不准實報實

4 鉑 ，扣 除 成 本 費 用 ，遠反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

5 ( 一 ） 按 教 師 法 第 2 2 條 規 定 ： 「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

6 積 極 進 修 、研 究 與 其 教 學 有 關 之 知 能 ；教師進修研究獎勵

7 辦 法 ，由教育部定之 。 」 大 學 法 第 2 1 條 規 定 ： 「大學應

8 建 立 教 師 評 鑑 制 度 ，對 於 教 師 之 教 學 、研 究 、辅導及服務

9 成 效 進 行 評 鑑 ，作 為 教 師 升 等 、續 聘 、長 期 聘 任 、停 聘 、

10 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。」可見大學教師擔 I 有 進 修 、

U 研 究 與 其 教 學有關之知能之義務，為 能 履 行 該 義 務 ，必須

.2 經 常 進 行 研 究 ，以獲得更高深專業知識，提供教學研究使

13 用 。

U ( 二 ）按大學專任教師依法必須進修、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  

15 之 義 務 ，因 此 ，為研究教學必需自費購買相關國内外圖書

.6 資 料 （例如德國及曰本稅法及行政法等各類有關法學外國

17 ： 圖 書 資 料 ，該等外國圖書價格通常極為昂貴，例 如 A O 註

18 解書一套有一萬多元及二萬多元者，目前國内圖書館設備

.9 藏 書 普 遍 不 足 ，無法因應大學教師之教學研究所需） 。、

I I J I / I M / 'M  尤 n 1 #  U X CI0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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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印相關文獻資料及自費購買電腦設備以供教學、研究使 

用 ，另 外 ，為 能 提 昇 研 究 發 展 能 量 ，也必需自費聘任助理  

(現 行 法 令 並 未提供公費助理制度，而國科會補助研究雖  

有 提 供 研 究 助 理 ，但並非每位教師均可獲得補助，因 此 。 

仍非常態性研究助理） ，協助整理相關研究教學資料。 

以 聲 請 人 為 例 ，聲 請 人 於 民 菌 9 6 年前前往日本東京大學  

及 名 古 屋 大學訪問研究各一個月，僅圖書設備前後三次即  

購 置 約 三 十 多 萬 元 ，後又前往德國採購圖書花費十幾萬元  

，合計當年度圖書費用支出約四十幾萬元，尚未包括國際 

機 票 及 其 他 差 旅 費 業 務 支 出 ，故以蕲資所得牿別扣除額+  

萬 元 作 為 概 算 費 用 扣 除 ，完 全 不 敷 所 需 。

( 三 ）又 依 據 教 師 進 修 研 究 獎 勵 辦 法 （93.11.15.修 正 發 布 ）第 3 

條 規 定 ： 「本 辦 法 所 稱 進 修 、研 究 ，係 指 教 師 在 國 内 、外 

學 校 或 機 構 ，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學分、學位或從事與職務  

有 關 之 研 習 、專 題 研 究 等 活 動 。」教師研究學習範圍包括  

國 内 外 機 構 。另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2 條規定教育目的包括  

: 「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、民 主 素 養 、法治觀 

念 、人 文 涵 養 、…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  

代 化 國 民 。為實現前項教育目的，國 家 、教 育 機 構 、教師

Iff H it  CI06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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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。」可見大學教師也必須培養大學  

生具有國際視野之國際觀。

因 此 ，基 於 國 際 化 潮 流 ，為培養國際觀以因應教學研究所  

需 ，大學教師也經常必須自費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 

之 交 流 研 究 會 議 ，參 訪 國 際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（利用時間前往 

國 外 進 修 ，擔任訪問學者） ，以 終 身 學 習 ，提供國際上最 

新 知 識 給 學 生 參 考 學 習 ，其參加國際俞M 及訪肋研究經费

也構成教 師 重 大 財 務 自 擔 8 

由 上 述 可 知 ，固然大學教師每月支領固定報酬，或有因此 

誤認其並未承擔工作費用及風險，但其因應教學研究所投  

入 之 人 力 （研究助理費用）物 力 （圖書設備費用及參加國

際會議之費用）所 費 不 貲 ，可見其亦承擔相當比例之提供  

勞 務 成 本 費 用 ，也 承 擔 工 作 風 險 （例如大量購買書籍可能  

導致當年度所得甚低） ，因此其提供勞務之所得種類，縱 

然認為應歸屬於薪資所得，但 其 所 得之計算，仍應扣除成 

本 費 用 ，方為客觀淨額所得。今行為 時 所 得 稅 法 第 1 4 條 

有關薪資所得之計算規定，不准實報實銷扣除成本費用， 

勢 必 虛 增 淨 額 所 得 ，違反所得稅法上客觀淨額所得原則以

，及 量 能 課 稅 原 則 。

!¥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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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|二 、蕲 資 所 得 不 准 扣 除 成 本 赀 用 ，違反憲法笫七條之平等權

2 ( 一 ）我 國 對 於 薪 資 所 得 者 ，僅 承 認 概 算 費 用 扣 除 ，並未承認實

3 额 t 用 额 扣 除 ，同時也未承認特定類型費用支出（例如在

4 職 進 修 費 用 ，資 格 取 得 費 ，通 勤 費 用 ，遠離家庭工作返家

5 旅 費 等 ）之 實 額 扣 除 ，以致於在薪資所得者如果有特別重

6 大 費 用 支 出 ，也 無 法 扣 除 ，其違反淨額所得課稅原則，並

7 與 其 他 種 類 之 所 得 者 （准予資额扣除）處於不公平的差別

8 待 遇 ，而 楳 成 遠 寃 。

9 ( 二 ）外國立法例准予薪資所得者扣除成本費用

10 以 外 國 立 法 例 而 言 ，德國所得稅法第 2 條 第 2 項 第 2 款及

n 第 9 條 第 1 項 第 1 句規定薪資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才是薪

12 資 所 得 ，亦 即 其 收 入 超 過 其 必 要 費 用 （ Werbunskosten )

!3 之 餘 額 ，為 非 獨 立 勞 動 所 得 ，准 予 其 必 要 眚 用 「膏額扣

.4 。其必要費用乃是基於勞動關係之原因所發生之各項支

15 出 ，亦即為取得 '確保及維持薪資所得所發生之各項費用

!6 ，得 予 以 扣 除 。尤其是 包 括 下 列 支 出 ：

.7 I 1 、勞工由於執業上關係而發生雙重的家庭生計之必要的額

18 ' 外 支 出 負 擔 。

,9 2 、工 作 手 段 之 費 用 ，例如工作工具以及典型工作制服。

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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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在住宅與工作地點間之交通費用採概算費用（定額費用

) 扣 除 。

上述已經發生之必要費用可以經釋明而准予扣除。但基於 

舫 化 赭 微 扞 砬 之 理 也 ，如 見 去 m 匕 m 成舫低的必 #■ 

費 用 時 ，則至少可扣除必毋■呰用之概算合額，备 年 9 2 0歐 

^ 丄 參 見 陳 清 秀 ，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之區別，法學 

新 論 ，元 照 出 版 ，2 6 期 ，2010.10.頁 3 7 以下） （原審附 

件 二 ） °

(三 ）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判例而言，不准蕲資所得者扣除成_ 

本費用違憲

1 、勞工之上下班交通費不准扣除，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：

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2008.12.9裁判 1宣告德國聯邦所得 

稅 法 第 9 條關於不准勞工申報減除 2 1 公里以内之交通 

費 用 （指 住 宅 與 工 作 地 點 間 在 2 1 公里以内之往返交通

費 。但 超 過 2 1 公 里 之 往 返 交 通 費 ，仍屬於獲得收入之  

必 要 費 用 ，得准予扣除）之 規 定 違 憲 ，理由是欠缺憲法 

上 可 支 持 之 理 由 （為增加稅收之財政收入目的而不准扣  

除 費 用 ，並非正當理由） ，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所要求

BVcrfG, 2 BvL 1/07 vom 9.12.2008 «
KM/n/2i*i jA A tk I cr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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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稅法上量能課稅及客觀淨額所得原則，並課予立法者  

義 務 ，應 重 新 立 法 ，並 追 溯 既 往 自 從 2007.1.1起排除該 

違 憲 狀 態 （參 見 陳 清 秀 ，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之區  

另|J ，法 學 新 論 ，元 照 出 版 ，2 6 期 ，2010,10.頁 3 8 ) ( 附 

件 三 ） 》

v̂ /  2 、教 師 之 工 作 室 費 用 不 准 扣 除 ，違 反 平 等 原 則 ：

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2010.7.6裁判 2指 出 德 國 2 0 0 7年所得 

稅 法 第 4 條 第 5 項 第 〗 句 第 6b 款 規 定 ，在其事業或職  

業 活 動 ，並無其他工作場所可以利用的情形，在稅捐上  

仍 不 准 考 慮 該 家 庭 工 作 室 之 支 出 ，違 反 一 般 平 等 原 則 （ 

亦即違反所得稅法上表彰經濟上給付能力之客觀的淨額  

所 得 原 則 ） 。立法者有義務重新規定所得稅法第四條第  

五 項 第 一 句 第 六 b 款 ，並溯 及既 往 自 2 0 0 7年 1 月 1 日 

起 生 效 ，以排除違憲狀態。法院及行政機關在所確認不  

符 合 憲 法 之 範 圍 内 ，不 得 再 適用該項規定，並應停止進  3

3 BVerfG Beschluss vom 6. Juli 2010 2 BvL H/09.本件案情爲:德國2007年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五項第

一句第六b款規定，在住宅之工作室之费用支出以及其設備費用，僅於納稅義務人以該工作室作爲 

全部事業或職業活動之場所爲限，始得認列支出》而原告納稅人爲中學教師，因爲學校並未提供備 

課場所，因此每日在家裡利用傅門爲_業上使用之家庭工作室備課二小時，原告於所得稅申報該項 

該工作室之费用支出，稽徵機關則認爲不合卜.述規定而予以剔除。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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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中 之 程 序 (等 待 新 法 公 佈 後 * 再續行按照新法裁判決  

定）。

本件裁判特別指出由於本案不准扣除工作室費用之規定  

，早 有 合 憲 性 爭 議 存 在 ，而財稅主管機關也已經發布暫  

時 因 應 規 定 ，包括准予依申請停止執行課稅處分，或作 

成 暫 時 性 課 稅 處 分 等 （分 別 於 2009.10.6及 2010.2.15發 

布 命 令 ） ，加 上 涉 及 期 間 不 長 ，因此不需要考慮財政上  

衝 擊 ，而要求溯及生效立法，重建合憲法律狀態，並未 

給予過渡期間限期失效 3 。

三 、行 為 時 所 得 稅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關於 

薪資所得規定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

我國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 

' 對 於 蕲 資 所 得 者 ，碰 承 認 概 篝 費 用 扣 除 ，並来承認實額費用額

扣 除 ，同時也来承認特定類切費用支出（例如在職進修費用，

; 資 格 取 得 費 ，诵 勒 費 用 ，.读離家庭工作返家旅費等,）之實額扣 

j 除 ，以致於在 菥 資所得者如果右特別重大 f 用 支 出 _也無法扣 

除 ，其逭反 淨 额 所 得 課 稅 原 則 ，並與其他種類之所 得 者 （准予 

! 實額扣除）處於不公平 的 差 別 待 遇 ，應屑違憲、

':■依據20I0.7.30ABENDZE丨YONG第三版報導.稅務團體估計國家需約五億歐元"

^陳 清 秀 ，執行業務所得鹎薪資所得之區別’法學新論_第 2 6 期 . 2 0 〗0.丨0，頁 17-39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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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國 學 者 認 為 為 了 勞 資 雙 方 之 地 位 平 衡 ，而對於勞工之所得給  

予 稅 捐 優 惠 ，也 是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之 手 段 ，屬於需要原則之表現  

5 。我 國 薪 資 所 得 者 相 對 於 其 他 行 業 均 可 扣 除 成 本 費 用 ，唯獨 

薪 資 所 得 者 不 准 扣 除 成 本 費 用 ，不僅未能享有 稅 捐 優 惠 ，反而 

遭 受 不 公 平 之 待 遇 ，實 已 構 成 階 級 歧 視 。其違反憲法第七條平  

等 原 則 ，至 為 明 顯 。

四 、 行 為 時 所 得 稅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第 3 類 第 1 款 及 第 2 款關於  

薪 資 所 得 規 定 ，遠 反 憲 法 笫 1 6 5條規定

憲 法 第 1 6 5條 規 定 ： 「國 家 應 保 障 教 育 、科 學 、藝術工作者之  

生 活 ，並 依 國 民 經 濟 之 進 展 ，隨 時 提 高 其 待 遇 。」如不准予大  

學 教 師 扣 除 成 本 費 用 ，而 以 「毛 收 入 」擬 制 為 所 得 課 稅 ，不僅 

違反所 得 稅 法 採 取 「淨資產增加說」之所得基本法理概念。而 

且薪 資所得者以毛收 入 擬 制 為 所 得 謖 稅 ，而其他杆黹工 作 者 （ 

企業經瑩者及執行業務 者 ）卻 准 予 扣 除 成 本 費 用 ，以 「沖■额所 

得 ，锞 親 ，將 i韋及艚系 正 蟲 ，亦即遠反锞稅公平原 則 ，更遠背 

宽 法 第 1 6 5鯈規定特別保障射育工作者生活之意旨。

五 、 不准大專教師等粉 f 所 得 者 扣 除 成 水 抑 用 ，不利於國家犖術發_ 

$ 以 及 吝 元 .菸動市媒發屏_

J Tipke> Sleucrrecht, 20.Auft.f 2010,§4 Rz. 12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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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國 内 學 術 研 究 團 體 「稅法研究會」為 例 ，國内許多稅法學者 

在 中 南 部 大 學 任 教 ，彼等從中南部搭乘高鐵上來台北開會參加  

稅 法 研 究 會 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收入，但為研究充電必須投入  

甚 高 成 本 費 用 （每次高鐵來回票價高達二千元至三千元不等） 

，如果勤於參加開會研究法律問題，則成本費用支出龐大，此 

為其從事教學研究活動所必要投入之成本費用，自應准予列舉 

扣 除 。

可見大學教師為獲得該項研究教學收入，必需自行負擔相關成 

本 費 用 ，並 非 毫 無 任 何 費 用 支 出 ，故從客觀淨額所得構造而論  

，准予減除相關成本費用，較符合量能課稅原則。並鼓勵教師 

從 事 研 究 ，提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。至於每位教師授入成本 t T  

用 多 少 ，則屬 於能否舉證以及可列舉扣除金額多少問題，核 與 < 

執行業務所得之認定無涉。否則如不准扣除成本費用，勢必減 

低 其 研 究 發 展 動 力 ，不利於國家長遠發展。尤其近年來產業經  

濟 活 動 多 元 化 ，許多行業之勞工與雇主間訂立承攬契約（例如 

外 勤 保 險 業 務 員 、不動產經紀人員以及演藝人員等） ，按件計 

酬 ，經常必須負擔高額之成本費用，如 不 准 扣 除 ，將 使 此 類 「 

非典型勞工」蒙受稅法上不公平待遇，不利於多元勞動市場之  

發 展 。

I 大 f  -7 U 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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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如 外 勤 保 險 業 務 員 採 取 承 攬 方 式 ，按 件 計 酬 ，業務員必須自

費投入相當可觀之成本費用以招攬保險業務，日本對於保險業 

務 員 （外 務 員 ）的 報 酬 ，認 為 一 般 而 言 ，是按照募集成績決定  

報 酬 ，其因募集活動所必要的旅費等各項費用，多由自己負擔 

，且其工作並不受工作時間及場所的限制等因素考量，自古以 

來 即 將 其 所 得 ，通 常 歸 類 於 事 業 所 得 （相當於台灣執行業務所  

得友其他 所 得 ） ，准予減除相關必要費用，而非歸類為薪資所 

得6 。

財 政 部 9 7 年 7 月 1 8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31410號 令 認 為 ：「 

不具僱傭關係保險業務員獨立招攬業務自負盈虧之佣金收入課  

稅 規 定 自 九 十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，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不具僱  

傭 關 係 ，由業務員獨立招攬業務並自負盈虧，公司亦未提供勞 

工 保 險 、全民健康保險及退休金等員工權益保障者，其依招攬 

業績計算而自保險公司領取之佣金收入，得依所得稅法第十四  

條 第 一 項 第 二 類 規 定 ，按減除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 

;保險業務員如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，或未依法設帳記載及保  

存 憑 證 ，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薄文據者，可依本部核定 

一 般 經 紀 人 之 費 用 率 計 算 其 必 要 費 用 。7」但財政部九十八年

注 解 所 得 稅 法 研 究 會 編 • 注 解 所 得 稅 法 碉 究 會 编 ，注解所彳？稅 法 • 四 訂 版 ，平 成 丨 7 年 ，頁 408 •

’以 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4 年 度 判 字 第 ] 0 0 7 號 判 决 則 認 為 ：因保險 業 務 3 依 保 險 f 務員管 J1 规 則 須 仍 受 所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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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二十七日台財稅字第〇九八〇〇〇五八八一〇號函卻又謂  

: 「按保險業務員獨立招攬業務並自負盈虧之要件，包括自行 

負 擔 資 金 風 險 ，且需自備工作所需工具及設備等，倘保險公司 

無償提供通訊處處所等設備或劃定公共區域供保險業務員使用  

，已與要件不符。」增 加 許 多 門 檻 ，導致實務上採取承攬方式  

自負盈虧工作之保險業務員，仍無法實報實銷扣除成本費用。

六 、關 於 兼 任 教 師 支 领 鏜 點 费 部 分 ，财 政 部 74.4.23.备射親笛  

1 4 9 1 7號函釋違反租稅法律主義

按大學兼任教師鐘點費微薄，其 收 入 甚 少 ，並無基本工資 

1 保 障 ，其與學校間之關係屬於委任關係，並非僱傭關係， 

j 其 提 供 勞 務 之 所 得 ，應歸屬於執行業務所得，而非薪資所 

( 得 。

( 二 ） 按 有 關 稅 法 理 論 具 有 世 界 共 通 性 ， 關 於 執 行 業 務 所 得 及 薪  

資 所 得 之 區 分 ， 固 然 有 其 爭 議 。 惟 春 者 德 國 诵 說 ，作 為 附  

| 隨 職 業 （副 業 ） 的 講 學 活 動 的 所 得 ，通 當 歸 類 為 獨 立 弊 動

i 所 得 （相 當 於 我 國 埶 行 業 務 所 得 ） ，尤 其 是 其 講 學 活 動 每

週 僅 有 幾 小 時 。 例 如 法 官 業 餘 的 講 學 活 動 、 工 程 師 在 夜 間

1 之 管 理 ，訓 竦 與 監 仔 1 不 ：fV有 獨立工作之性 8 ，縱其所得 並 無 E 定 . 但 其 各 項 補 助 金 、獎 勵 金 、津貼等實 

I 已包含於業續扣酬巾•縱有犰行業葙情 形 ，亦與一般獨立軌行業務者有 q ，則其取自人壽公司之所得 .性質上  

係 因 受 保 t 作 而 擭 取 之 所 得 . 所符稅法第丨 / ]條第 1 項 第 3 頟規定之工作上提供勞務之菥賁所得 .而非執  

: 行 業 務 所 将 •i 於 其 枋 資是否 ® 定 . 或 是 否 自 行 設 置 業 務 軌 行日记帳 ；以及人壽公司是否負擔勞 '徤保费用.

该 公 司 是 杏 為 其 提 抱 退 休 金 等 坩 益 .涉 及 該 人 與 該 公 S)私 權 契 約 之 問 邳 . 並不因此彩響其枋資所得之性 ¥ ( 同 

■ 说 ，最高行政注 院 m 年 度 判 芊 笫 i n s 號 判 決 ） 。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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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 術 學 校 之 業 餘 的 講 學 。德國稽徵實務上認為如果一個納  

稅 人 附 隨 業 務 的 教 學 活 動 ，僅 佔 一 小 部 分 ，則可傾向於認  

為 並 未 被 固 定 納 編 入 學 校 或 教 育 機 構 ，在此所謂一小部分  

，是 指 在 個 別 的 學 校 或 教 育 機 構 每 週 平 均 授 課 時 數 不 超  

過 六 小 時 ，在 此 情 形 ，即 可 認 為 並 非 勞 工 ，而是自由職業  

者 （參照德國薪資所得稅準則第 6 8 條 ， LStR 68, Z u ，§19 

EStG. ) ( 參 見 陳 清 秀 ，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之區別  

，法 學 新 論 ，元 照 出 版 ，2 6 期 ，20]0.10.頁3 6 ) ( 附件三 

) 。蓋 兼 職 工 作 者 與 學 校 間 並 非 僱 傭 關 係 ，而是委任關係  

，其 以 自 己 專 業 知 識 技 能 謀 生 ，有關從事兼職活動所需成  

本 費 用 均 由 工 作 者 自 己 負 擔 ，其為獲得每小時數百元之報  

酬 ，可 能 需 投 入 及 多 成 本 費 用 ，因此盈雇亏風險也由自己承 

擔 。其性質與執行業務所得必 須 自 己 承 擔 風 險 相 同 。

(三 ）故 財 政 部 74.4.23•臺財稅第 1 4 9 1 7號 函 釋 認 為 ： 「三 、公 

私 機 關 、團 體 、事 業 及 各 級 學 校 ，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  

、講 習 會 ，及 其 他 類 似 性 質 之 活 動 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  

程 ，所 發 給 之 鐘 點 費 ，屬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所稱  

之 授 課 鐘 點 費 ，亦即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所稱之薪  

資 所 得 。該 授 課 人 員 並 不 以 具 備 教 授 （包 括 副 教 授 、講師

苐 -3 頁 ，共 2 4 頁 丨〇丨/51/2練清秀釋s 聲锖書c i〇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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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助 教 等 ）或 教 員 身 分 者 為 限 。」該函釋誤將學校兼任教  

師 所 支 領 之 鐘 點 費 改 列 為 「薪資所得」 ，而未歸類於執行  

業 務 所 得 範 圍 ，牴 觸 所 得 稅 法 第 1 4 條關於執行業務所得  

之 規 定 。其欠缺法律依 據 而 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剝奪納 

稅義務人享有執行業務 所 得 之 成 本 費 用 扣 除 權 利 ，也牴觸  

憲 法 第 1 9條租稅 法律 主 義 以及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。

爰 依 法 聲 請 釋 憲 ，懇 請 鈞 院 鑒 核 ，惠 准 進 行 違 憲 審 査 ，以符 

法 制 ，而 維 人 民 權 益 ，至 為 感 禱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

附 件 一 、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0年 度 簡 字 第 2 3 6號 判 決 影 本 。 

附 件 二 、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1年 度 裁 字 第 1 9 6號 裁 定 影 本 。 

附 件 三 、陳 清 秀 ，執 行 業 務 所 得 與 薪 資 所 得 之 區 別 ，法學新論  

，元 照 出 版 ，2 6 期 ，2010.10•文章一篇影本。

附 件 四 、委 任 狀 。

謹 呈

司法院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0 1  年 1 1  月 2 曰

聲 請 人 ：陳清秀 

代 理 人 ：李永然律師  

李宜光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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